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商訴字第1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陸怡君律師

被      告  沈華養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被      告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明             

訴訟代理人  嚴心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2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原為朱蕙蘭，於本院審理中先後變更為陳瑞隆、周志明，有

經濟部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商調卷二第359-36

8頁、商訴本院卷第89-97頁），並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

明承受訴訟及提出民事委任書（見商調卷二第355-357頁、

商訴本院卷第85-87頁），核與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

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合先敘明。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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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

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

職務，應予解任（見商調卷一第11頁）。嗣於準備程序中具

狀將原聲明補充為：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

務，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

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解任（見商訴原告卷第5-6

頁），經核原告於聲明中加載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係屬

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又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59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及提起反訴，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

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定

有明文。原告於111年11月1日準備程序終結後，於111年11

月30日具狀將上開聲明列為先位之訴，並追加備位聲明1：

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自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

8日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及追加備位聲明2：確認被告沈

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期間，有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解任事由存在，並應於判決確定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

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

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見商訴本院卷第105-

109頁、商訴原告卷第24頁）。核原告追加係於準備程序終

結後為之，與法未合，不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依投保法第7條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被告中工公司

為經申請核准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股票之上

市公司，被告沈華養原為中工公司員工，民國104年11月12

日升為總經理，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8日兼任中工公

司董事暨董事長，訴外人沈慶光為中工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辦公室主任，對於中工公司業務推展或對外決策具實質核決

權，相關採購發包事務實質上均需沈慶光之同意方得進行，

訴外人張世文為中工公司採購發包處經理。訴外人張大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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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處處長，身負主管國防工程、設施與

經管不動產之規劃、構建、督導及管理之權責。訴外人孫文

郁為建築師事務所之負責人。訴外人董俊禕、鄭俊明、劉權

範，分別為九億砂石有限公司（下稱九億公司）、弘展基礎

工程專業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弘展公司）、長蓁工程有限公

司（下稱長蓁公司）之負責人。被告沈華養於年擔任中工公

司董事長期間，有下列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

特別背信罪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軍訴字第3號

刑事判決確定。因被告沈華養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

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

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裁判解任，令其3年內不得再擔任上市

櫃、興櫃公司之董監事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

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㈡本件被告沈華養違反法令行為如下：

　⒈孫文郁接獲張大偉可找營造廠合作投標統包工程，伊可以幫

忙等語，而暗示索賄之意後，即前往中工公司，拜會沈慶光

及被告沈華養，隨即表達來意並轉知張大偉之意，表示：其

曾投標本採購案之專管與監造標，對採購案內容非常熟悉，

若合作非常有利，然若得標，軍方表示可以幫忙（隱含索賄

之意），依業界行情即預算總額0.5%-1%計算，賄款應在新

臺幣（下同）1,500萬元至3,000萬元之間。沈慶光及被告沈

華養接獲上開訊息後，考量若得標之後如有軍方高層協助，

工程將得以順利施作、驗收、請款而初步同意，惟表示仍需

經公司內部評估，如有獲利空間方參與此採購案之投標。孫

文郁並將沈慶光、被告沈華養願參與投標之意轉達與張大

偉。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經評估該案結果，縱需支付3,000

萬元賄款，被告中工公司仍有利潤，基於意圖為張大偉之利

益，而為違背職務行為之犯意，由不知情之財務成本人員為

投標所編列預算中之「準備金」項目下編列共3,238萬952

元，認為可從中撥付3,000萬元賄款，以此方式自被告中工

公司支出費用內套出上開欲交付與張大偉之3,000萬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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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示公司同仁續承辦製作評選資料、簡報等備標及投標相

關事宜，嗣本標案於106年5月27召開評選會議，確定由被告

中工公司得標。

　⒉被告中工公司確定得標本件採購案後，張大偉復指示董俊禕

透過被告沈華養之秘書邀約被告沈華養、孫文郁，於106年6

月3日，在臺北市○○區○○路0號之君悅飯店2樓港式餐廳

餐敘，於餐敘間，張大偉續以前開公務員關於職務上行為要

求賄賂之犯意，當場又對被告沈華養稱：因伊還有其他人需

要打點，需要4,500萬元，另本採購案之拆除及土方清運工

程，希望被告中工公司交給董俊禕施作，董俊禕就是伊的代

表等語，以此方式確認董俊禕得以作為被告中工公司執行本

案工程之下包廠商且透過董俊禕轉收被告中工公司採購經理

張世文交付之賄賂款項。

　⒊被告沈華養雖對張大偉突然之加價索賄要求錯愕，然考量被

告中工公司已得標，張大偉作為軍備局工程營產處處長，恐

被告中工公司於進行上開標案之際，受惡意刁難，而先予以

初步允諾；被告沈華養隨後向沈慶光報告張大偉突然加價索

取賄款一事，沈慶光迫於被告中工公司業已得標本件標案，

只好肯認張大偉加價之賄款金額；被告沈華養進而於106年7

月7日召開預算審查會議，裁示將本工程「準備金」提高為

5,000萬元，並以「準備金」項目因應賄款。

　⒋被告沈華養、沈慶光及張世文均為被告中工公司之經理人，

明知向公務員行賄之方式為使被告中工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

（即支出較必須工程支出更高之費用）且行賄公務員之犯行

遭查獲，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5款及同法第103條

規定，被告中工公司將受停權之處分，將影響被告中工公司

營運甚鉅，竟仍決意為實際自被告中工公司套出賄款，被告

沈華養將本工程「準備金」提高為5,000萬元後，由張世文

繼續辦理後續之採購分包作業，張世文找張大偉的代表董俊

禕之九億公司合作，將土方工程及舊屋拆除工程交給董俊禕

之九億公司承作，並將土方工程虛增1,000萬元工程款，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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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000萬元作為賄款，將拆除工程虛增1,500萬元工程款，

套出1500萬元作為賄款，另外找鄭俊明合作，將連續壁工程

交給鄭俊明實際負責之弘展公司承作，將連續壁工程虛增1,

500萬元工程款，套出1,500萬元作為賄款，另外找劉權範合

作，將支撐工程交給劉權範所實際負責之長蓁公司承作，並

將支撐工程虛增500萬元工程款，套出500萬元作為賄款，計

畫將2,000萬元現金交付董俊禕，由董俊禕合併九億公司所

額外收取之2,500萬元虛增工程款，轉交與張大偉。張世文

隨即與董俊禕、鄭俊明、劉權範共同基於業務登載不實、填

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決意以與下包廠商墊高價格簽

訂合約，套出虛增之差額款項後，以之做為行賄之用。

　⒌執行相關情形如下：

　　⑴與九億公司董俊禕向被告中工公司虛增拆除工程款1,500

萬元：

　　　張世文明知九億公司承包本標案之拆除工程僅需1,600萬

元，由張世文於開標日前即106年9月25日與九億公司董俊

禕私下協議虛增拆除工程款相關事宜，董俊禕依張世文要

求於106年9月28日上午至中工公司13樓與沈慶光及張世文

洽談，經沈慶光、張世文及董俊禕3人協商，拆除工程款

項由原預算之1,500萬元（未稅）虛增至3,100萬元（含

稅），張世文於106年10月6日決標簽辦，虛增之1,500萬

元款項以「經現場勘查編列預算不足」為由，動用公司準

備金支應，並上陳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核定後，由渠等

於簽辦單上簽名，被告中工公司與九億公司於106年10月1

3日以3,099萬9999元簽立不實之拆除工程合約。

　　⑵與九億公司董俊禕向被告中工公司虛增土方工程款1,000

萬元：

　　　張世文明知土方清運每立方米單價僅為620元，而本標案

之總清運量約9萬餘立方米，竟與董俊禕虛偽將土方清運

單價提高至每立方米725元，以此虛增（（725-620)*9000

0）約1,000萬元之工程款，張世文於106年11月20日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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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辦，土方開挖、餘土運棄及土方回填之工項單價共725

元及工程總價7,793萬5,022元(含稅），上陳至沈慶光及

被告沈華養知悉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名，被告中工公

司與九億公司於106年11月23日簽訂不實之土方清運工程

合約。

　　⑶與弘展公司鄭俊明虛增連續壁工程款1,500萬元：

      張世文明知鄭俊明承攬本標案之連續壁工程僅需3,000萬

元，竟由張世文於被告中工公司進行其內部規定之投開標

作業程序前，私下聯繫鄭俊明，要求其配合於連續壁工程

款項中虛增1,500萬元，經鄭俊明同意後，為符合被告中

工公司採購程序規定，張世文協請鄭俊明再詢2名廠商陪

標，鄭俊明遂找哲在基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哲在公

司）及泓樺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泓樺公司）2間公司參標

報價，最後由弘展公司及哲在公司投標及議價◦經被告中

工公司與弘展公司虛偽議價後，總工程金額扣除5%營業稅

為4,620萬元（未稅），含虛增工程金額1,500萬元，因該

筆虛增工程費用會導致弘展公司產生營業所得的相關稅

額，依工程慣例，被告中工公司需補貼該筆虛增款項之8%

稅款即120萬元予弘展公司，故總虛增款項為1,620萬元，

總工程金額虛增至4,620萬元（未稅），該筆虛增之1,620

萬元由被告中工公司預先編列之「準備金」補足支付，上

陳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知悉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

名，是以被告中工公司與弘展公司以4,851萬（含稅）金

額簽立不實之連續壁工程合約。弘展公司確定得標承攬連

續壁工程後，鄭俊明再以2,500萬元之金額轉包予哲在公

司施作，並於107年8月起依工程進度分次製作不實工程款

項之發票向被告中工公司估驗計價請款，被告中工公司會

計人員依渠等請款金額將款項撥付予弘展公司，鄭俊明於

收受工程款項後，扣除120萬元用以支付虛增之營利事業

所得的相關稅額，再扣除因施作連續壁失敗而增加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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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工程款後，分4次將1,400萬元以現金方式至中工公司交

予張世文。

　　⑷與長蓁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劉權範虛增支撐工程款500萬

元：

　　　張世文明知劉權範承攬本標案之支撐工程僅需1,460萬

元，竟由張世文邀請長蓁公司、洽成營造有限公司（下稱

洽成公司）及國裕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裕公

司）參與本標案支撐工程之投標及議價，惟實際上張世文

係自行決定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之投標金額，並於議價前

指示不知情之中工公司採發部人員蕭淑清製作洽成公司及

國裕公司之投標文件資料，再由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派員

參與開標，完成內部採購程序。張世文與長蓁公司劉權範

協議簽立2,027萬435元(含稅）之不實合約，惟實際施作

工程費用為1,460萬元（該工程原本預算1,371萬元（未

稅），含稅價約為1,440萬元），張世文另於其中虛增500

萬元，因該筆虛增工程費用將造成長蓁公司須支付營利事

業所得之相關稅額，是以被告中工公司另支付500萬元之

8%即40萬元作為長蓁公司稅額補貼，此外，該虛增工程費

用540萬元再加上營業稅5%即27萬元，總虛增工程費用為5

67萬元（含稅），該筆虛增工程費用亦由被告中工公司本

案「準備金」所補貼支付，待工程承作後依工程進度陸續

支付2,027萬元予長蓁公司，長蓁公司劉權範則將567萬元

扣除8%工程款42萬元作為支付虛增之營利事業所得的相關

稅額及5%工程款25萬元作為支付營業稅後，以現金方式交

付500萬元予張世文。

　　⑸張世文於取得鄭俊明、劉權範所繳回之墊高款項（1,400

萬元及500萬元）後，自107年8月間起，分四次，其中2次

與沈慶光共同在中工公司13樓董事長兼總經理主任辦公室

同樓層之會議室內，另2次因沈慶光不在，而由張世文單

獨交付之方式，以500萬、500萬、700萬、200萬元之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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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與董俊禕，由董俊禕做為先行墊支賄款之抵償或交付

賄款使用。

  ㈢被告沈華養上開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

或興櫃公司經營者，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

職務，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解任。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被告沈華養部分：

　  被告沈華養對於原告起訴及刑事判決所認定的事實不爭執。

有關於擔任任何上市櫃公司或興櫃公司董事，被告沈華養年

邁已無意願，自願不再擔任公司董事，對原告主張之訴訟標

的為認諾。本件僅針對被告沈華養是否在被告中工公司的職

務應予解任，為公益訴訟的可能性較低，惟形成訴權不是常

態訴訟類型，為程序法上的權利，如司法解釋擴權會影響三

權分立，此與實體法之法律漏洞及契約漏洞不同，不應由法

官造法。

  ㈡被告中工公司部分：

　  被告中工公司對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認諾。本件雖具公益

性質，惟認諾之結果也是在保護投資大眾，與公益無違，至

於被告沈華養在起訴前雖已非被告中工公司董事，然實務上

認為訴訟繫屬中已非公司董事者，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裁判解任仍有訴之利益。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沈華養於年擔任中工公司董事長期間，有違

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行為，經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確定，其所為違

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此

經被告是認在卷，並為認諾之表示。惟查，兩造不爭執被告

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期間為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

6月18日（見商訴本院卷第107-108頁），此並有中工公司變

更登記事項卡、歷史重大訊息、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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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調卷一第273-275、277-279頁、商調卷二第305-337

頁），是以本件於111年4月12日起訴時（見商調卷一第7

頁），被告沈華養已非被告中工公司之董事，故本件所應審

究者乃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訴請解

任已卸任董事之被告沈華養，是否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

件？本院是否應依被告之認諾而為判決？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訴請解任已卸

任董事之被告沈華養，不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

  ⒈查投保法係於98年5月20日修正公布增訂第10條之1，共計4

項，第1項原規定：「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

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

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

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或董事會自保護

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

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14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14條之限

制。保護機構之請求，應以書面為之。二、訴請法院裁判解

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

第200條之限制。」，嗣於109年5月22日修正第1項，另增訂

第2、7、8項等項，並調整原項次，於109年6月10日經總統

修正公布，並於109年8月1日施行（下稱修正後投保法），

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2、7、8項分別規定：「（第1

項）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

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

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

列規定辦理：一、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

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

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董事

會或公司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

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14條及第227條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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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4條之限制。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且

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2項）前項第2

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2

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10年而消

滅。...（第7項）第1項第2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

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

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

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第

8項）第1項第2款之解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機關函請公司

登記主管機關辦理解任登記。」；第40條之1另規定：「本

法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

1第1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

規定。」，明定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對於修正前

已起訴而尚未終結之訴訟，有溯及既往之效力，亦即109年8

月1日尚未終結之訴訟事件，包含嗣後始起訴之訴訟事件，

均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原告係於111年4月12

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商調卷一第7頁），依前揭說明，本件

自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次按，形成之訴，

乃基於法律政策之原因，由在法律上具有形成權之人，利用

法院之判決，使生法律關係發生變動效果之訴。形成之訴之

制度旨在使法律狀態變動之效果，原則上得以在當事人間及

對社會一般人產生明確劃一之標準（對世效），以維持社會

生活之安定性，故必須原告有法律（實體法或程序法）上所

明定之審判上之形成權（如撤銷債務人之詐害行為、撤銷股

東會決議、撤銷婚姻等）存在，始得據以提起形成之訴，否

則即屬無權利保護之利益，而欠缺訴之利益（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172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

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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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明文規定保護機構發

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

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

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

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

監察人」，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

限。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並指明：解任訴訟

係為避免不適任者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

人，其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

限（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參照），且

亦不論該事由發生當時其身分為董事或監察人，保護機構

均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爰於第1項第2款明定訴請解任事

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由條文文義觀之，上開

條文既使用「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起訴時任期內」

等用語，可知保護機構提起解任訴訟之對象，限於起訴時

仍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而不及於起訴時已卸任者，

蓋因起訴時已卸任者，起訴時即非屬「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亦無「起訴時任期」可言，而與上開修正後投保法

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不符，自非解任訴訟所欲

規範之對象。

　  ⑵另查，投保法第10條之1係於98年5月20日修正增訂，其立

法理由略為：現行公司法第214條股東代表訴訟權及公司

法第200條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規定，對公司董事或

監察人具有一定監督之功能，惟其規定之門檻仍高，且依

公司法第200條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須股東會未為決

議將其解任，而依司法實務見解，應以股東會曾提出解任

董事提案之事由，而未經股東會決議將其解任為限，是如

股東會無解任董事之提案，股東亦無從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不適任之董事；參考日本商法第267條及美國法精神就股

東代位訴訟權並無持股比例之限制，我國股東訴請法院裁

判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持股門檻及程序要件較前揭外國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制規定嚴格；為發揮保護機構之股東代表訴訟功能及適時

解任不適任之董事或監察人，以保障投資人權益，爰增訂

本條，就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辦理第10條第1項業務，

發現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

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訴請

法院裁判解任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

務，以達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之目的、發揮保護機構之職

能（98年5月20日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參照）。可知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解任訴訟，係源自公司法

第200條，為解決少數股東依該條文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

事，需以股東會未決議解任該董事為要件，實際執行上有

其困難之問題，而增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

定，明定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00條

所定少數股東起訴門檻之限制。而公司法第200條係規

定：「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

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時，得由持

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股份之股東，於股東會後3

0日內，訴請法院裁判之。」，顯係以起訴時仍在任之董

事為解任對象，如董事早已卸任，股東會當無可能再為決

議將其解任。是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制訂沿

革以觀，其規範對象亦應與公司法第200條為相同解釋，

亦即應限於起訴時仍在任之董事。

　  ⑶再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對照以

觀，第1款係規範代表訴訟，並明文規定保護機構得「以

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

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

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亦即明文規定得提起代

表訴訟之對象包含「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已卸任之

董事或監察人」；第2款解任訴訟之對象則為「公司之董

事或監察人」，而未包含「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參

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明揭：保護機構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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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主要係在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

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並透過保護機構之訴追，收嚇阻不

法之功能，以促進公司治理，有其公益目的，該代表訴訟

權本應及於不法行為之人於「行為時」具有董事、監察人

身分者，否則董事、監察人只要藉由不再任或辭任等方

式，即可輕易規避本款規定之訴追，致本款規定形同具

文，與立法意旨嚴重相違；參考日本會社法及美國法就代

表訴訟相關規範及實務運作，均得對已卸任董事、監察人

起訴，爰於第1款明定保護機構得依規定對已卸任董事、

監察人提起代表訴訟。可知立法者於修正上開條文時，係

參酌外國立法例及規範目的，而將第1款之代表訴訟起訴

對象擴張及於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然並未針對

第2款之解任訴訟為相同規定，應係有意加以區別。是由

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體系觀之，

亦應認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

之對象，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甚明。

    ⑷原告固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增訂第7項及其立法理由

提及「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

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

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等語，進而主張投保法第10

條之1解任訴訟，尚肩負使不適任董事在3年內不得擔任所

有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董事之公益目的，應將英美先進國家

已施行之董事失格制度引為法理，對於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為目的性擴張解釋，而認為本件具備訴之利益

等語。惟由上開第7項之修正理由說明董事或監察人「訴

訟繫屬中」而非以「訴訟繫屬前」未擔任該職務時，仍具

訴之利益（見商調卷一第74頁），適足以證明立法者已將

解任訴訟限於起訴時在任之董事、監察人，而未擴及起訴

時已卸任者。而依原告提出之外國法規及資料可知，英國

董事失格制乃法院得宣告某人於將來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

董事或與董事相當職位之資格，美國1933年證券交易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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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法院具有禁止任何人擔任經理人及董事之職權（見商

訴原告卷第182-187頁、256-259頁），其法律規定法院得

宣告、禁止於將來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董事，顯與我國以

形成訴權規範裁判解任之立法方式迴異，原告主張將之引

為法理予以擴張解釋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除扞格窒礙外，在法治國原則及民主原則下，凡涉及人民

基本權利義務之事項，尤其是限制人民權利之行使者，均

應有法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原告對於卸任董事

提起裁判解任訴訟，既限制其工作權，應由立法機關權衡

比例原則後，循立法程序以法律定之，尚非司法機關超越

立法者之權限從事法之續造，依類推適用或目的性之擴張

所得補充。

　㈡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應本於其認諾

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雖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所規定，

但關於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其存在與否，係法院應依職權

調查之事項，如有欠缺即應駁回原告之訴，不得本於認諾，

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

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已如前

述，則原告依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訴

請解任起訴前已卸任董事職務之被告沈華養，即無審判上之

形成權，而不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雖被告就本件訴訟

標的之法律關係予以認諾，本件仍應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5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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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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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商訴字第1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陸怡君律師
被      告  沈華養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被      告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明              
訴訟代理人  嚴心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朱蕙蘭，於本院審理中先後變更為陳瑞隆、周志明，有經濟部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商調卷二第359-368頁、商訴本院卷第89-97頁），並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及提出民事委任書（見商調卷二第355-357頁、商訴本院卷第85-87頁），核與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見商調卷一第11頁）。嗣於準備程序中具狀將原聲明補充為：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解任（見商訴原告卷第5-6頁），經核原告於聲明中加載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係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又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59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及提起反訴，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定有明文。原告於111年11月1日準備程序終結後，於111年11月30日具狀將上開聲明列為先位之訴，並追加備位聲明1：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自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8日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及追加備位聲明2：確認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期間，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解任事由存在，並應於判決確定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見商訴本院卷第105-109頁、商訴原告卷第24頁）。核原告追加係於準備程序終結後為之，與法未合，不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依投保法第7條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被告中工公司為經申請核准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股票之上市公司，被告沈華養原為中工公司員工，民國104年11月12日升為總經理，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8日兼任中工公司董事暨董事長，訴外人沈慶光為中工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辦公室主任，對於中工公司業務推展或對外決策具實質核決權，相關採購發包事務實質上均需沈慶光之同意方得進行，訴外人張世文為中工公司採購發包處經理。訴外人張大偉為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處處長，身負主管國防工程、設施與經管不動產之規劃、構建、督導及管理之權責。訴外人孫文郁為建築師事務所之負責人。訴外人董俊禕、鄭俊明、劉權範，分別為九億砂石有限公司（下稱九億公司）、弘展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弘展公司）、長蓁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蓁公司）之負責人。被告沈華養於年擔任中工公司董事長期間，有下列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確定。因被告沈華養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裁判解任，令其3年內不得再擔任上市櫃、興櫃公司之董監事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㈡本件被告沈華養違反法令行為如下：
　⒈孫文郁接獲張大偉可找營造廠合作投標統包工程，伊可以幫忙等語，而暗示索賄之意後，即前往中工公司，拜會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隨即表達來意並轉知張大偉之意，表示：其曾投標本採購案之專管與監造標，對採購案內容非常熟悉，若合作非常有利，然若得標，軍方表示可以幫忙（隱含索賄之意），依業界行情即預算總額0.5%-1%計算，賄款應在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至3,000萬元之間。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接獲上開訊息後，考量若得標之後如有軍方高層協助，工程將得以順利施作、驗收、請款而初步同意，惟表示仍需經公司內部評估，如有獲利空間方參與此採購案之投標。孫文郁並將沈慶光、被告沈華養願參與投標之意轉達與張大偉。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經評估該案結果，縱需支付3,000萬元賄款，被告中工公司仍有利潤，基於意圖為張大偉之利益，而為違背職務行為之犯意，由不知情之財務成本人員為投標所編列預算中之「準備金」項目下編列共3,238萬952元，認為可從中撥付3,000萬元賄款，以此方式自被告中工公司支出費用內套出上開欲交付與張大偉之3,000萬賄款，並指示公司同仁續承辦製作評選資料、簡報等備標及投標相關事宜，嗣本標案於106年5月27召開評選會議，確定由被告中工公司得標。
　⒉被告中工公司確定得標本件採購案後，張大偉復指示董俊禕透過被告沈華養之秘書邀約被告沈華養、孫文郁，於106年6月3日，在臺北市○○區○○路0號之君悅飯店2樓港式餐廳餐敘，於餐敘間，張大偉續以前開公務員關於職務上行為要求賄賂之犯意，當場又對被告沈華養稱：因伊還有其他人需要打點，需要4,500萬元，另本採購案之拆除及土方清運工程，希望被告中工公司交給董俊禕施作，董俊禕就是伊的代表等語，以此方式確認董俊禕得以作為被告中工公司執行本案工程之下包廠商且透過董俊禕轉收被告中工公司採購經理張世文交付之賄賂款項。
　⒊被告沈華養雖對張大偉突然之加價索賄要求錯愕，然考量被告中工公司已得標，張大偉作為軍備局工程營產處處長，恐被告中工公司於進行上開標案之際，受惡意刁難，而先予以初步允諾；被告沈華養隨後向沈慶光報告張大偉突然加價索取賄款一事，沈慶光迫於被告中工公司業已得標本件標案，只好肯認張大偉加價之賄款金額；被告沈華養進而於106年7月7日召開預算審查會議，裁示將本工程「準備金」提高為5,000萬元，並以「準備金」項目因應賄款。
　⒋被告沈華養、沈慶光及張世文均為被告中工公司之經理人，明知向公務員行賄之方式為使被告中工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即支出較必須工程支出更高之費用）且行賄公務員之犯行遭查獲，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5款及同法第103條規定，被告中工公司將受停權之處分，將影響被告中工公司營運甚鉅，竟仍決意為實際自被告中工公司套出賄款，被告沈華養將本工程「準備金」提高為5,000萬元後，由張世文繼續辦理後續之採購分包作業，張世文找張大偉的代表董俊禕之九億公司合作，將土方工程及舊屋拆除工程交給董俊禕之九億公司承作，並將土方工程虛增1,000萬元工程款，套出1,000萬元作為賄款，將拆除工程虛增1,500萬元工程款，套出1500萬元作為賄款，另外找鄭俊明合作，將連續壁工程交給鄭俊明實際負責之弘展公司承作，將連續壁工程虛增1,500萬元工程款，套出1,500萬元作為賄款，另外找劉權範合作，將支撐工程交給劉權範所實際負責之長蓁公司承作，並將支撐工程虛增500萬元工程款，套出500萬元作為賄款，計畫將2,000萬元現金交付董俊禕，由董俊禕合併九億公司所額外收取之2,500萬元虛增工程款，轉交與張大偉。張世文隨即與董俊禕、鄭俊明、劉權範共同基於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決意以與下包廠商墊高價格簽訂合約，套出虛增之差額款項後，以之做為行賄之用。
　⒌執行相關情形如下：
　　⑴與九億公司董俊禕向被告中工公司虛增拆除工程款1,500萬元：
　　　張世文明知九億公司承包本標案之拆除工程僅需1,600萬元，由張世文於開標日前即106年9月25日與九億公司董俊禕私下協議虛增拆除工程款相關事宜，董俊禕依張世文要求於106年9月28日上午至中工公司13樓與沈慶光及張世文洽談，經沈慶光、張世文及董俊禕3人協商，拆除工程款項由原預算之1,500萬元（未稅）虛增至3,100萬元（含稅），張世文於106年10月6日決標簽辦，虛增之1,500萬元款項以「經現場勘查編列預算不足」為由，動用公司準備金支應，並上陳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核定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名，被告中工公司與九億公司於106年10月13日以3,099萬9999元簽立不實之拆除工程合約。
　　⑵與九億公司董俊禕向被告中工公司虛增土方工程款1,000萬元：
　　　張世文明知土方清運每立方米單價僅為620元，而本標案之總清運量約9萬餘立方米，竟與董俊禕虛偽將土方清運單價提高至每立方米725元，以此虛增（（725-620)*90000）約1,000萬元之工程款，張世文於106年11月20日決標簽辦，土方開挖、餘土運棄及土方回填之工項單價共725元及工程總價7,793萬5,022元(含稅），上陳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知悉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名，被告中工公司與九億公司於106年11月23日簽訂不實之土方清運工程合約。
　　⑶與弘展公司鄭俊明虛增連續壁工程款1,500萬元：
      張世文明知鄭俊明承攬本標案之連續壁工程僅需3,000萬元，竟由張世文於被告中工公司進行其內部規定之投開標作業程序前，私下聯繫鄭俊明，要求其配合於連續壁工程款項中虛增1,500萬元，經鄭俊明同意後，為符合被告中工公司採購程序規定，張世文協請鄭俊明再詢2名廠商陪標，鄭俊明遂找哲在基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哲在公司）及泓樺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泓樺公司）2間公司參標報價，最後由弘展公司及哲在公司投標及議價◦經被告中工公司與弘展公司虛偽議價後，總工程金額扣除5%營業稅為4,620萬元（未稅），含虛增工程金額1,500萬元，因該筆虛增工程費用會導致弘展公司產生營業所得的相關稅額，依工程慣例，被告中工公司需補貼該筆虛增款項之8%稅款即120萬元予弘展公司，故總虛增款項為1,620萬元，總工程金額虛增至4,620萬元（未稅），該筆虛增之1,620萬元由被告中工公司預先編列之「準備金」補足支付，上陳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知悉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名，是以被告中工公司與弘展公司以4,851萬（含稅）金額簽立不實之連續壁工程合約。弘展公司確定得標承攬連續壁工程後，鄭俊明再以2,500萬元之金額轉包予哲在公司施作，並於107年8月起依工程進度分次製作不實工程款項之發票向被告中工公司估驗計價請款，被告中工公司會計人員依渠等請款金額將款項撥付予弘展公司，鄭俊明於收受工程款項後，扣除120萬元用以支付虛增之營利事業所得的相關稅額，再扣除因施作連續壁失敗而增加之100萬工程款後，分4次將1,400萬元以現金方式至中工公司交予張世文。
　　⑷與長蓁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劉權範虛增支撐工程款500萬元：
　　　張世文明知劉權範承攬本標案之支撐工程僅需1,460萬元，竟由張世文邀請長蓁公司、洽成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洽成公司）及國裕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裕公司）參與本標案支撐工程之投標及議價，惟實際上張世文係自行決定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之投標金額，並於議價前指示不知情之中工公司採發部人員蕭淑清製作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之投標文件資料，再由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派員參與開標，完成內部採購程序。張世文與長蓁公司劉權範協議簽立2,027萬435元(含稅）之不實合約，惟實際施作工程費用為1,460萬元（該工程原本預算1,371萬元（未稅），含稅價約為1,440萬元），張世文另於其中虛增500萬元，因該筆虛增工程費用將造成長蓁公司須支付營利事業所得之相關稅額，是以被告中工公司另支付500萬元之8%即40萬元作為長蓁公司稅額補貼，此外，該虛增工程費用540萬元再加上營業稅5%即27萬元，總虛增工程費用為567萬元（含稅），該筆虛增工程費用亦由被告中工公司本案「準備金」所補貼支付，待工程承作後依工程進度陸續支付2,027萬元予長蓁公司，長蓁公司劉權範則將567萬元扣除8%工程款42萬元作為支付虛增之營利事業所得的相關稅額及5%工程款25萬元作為支付營業稅後，以現金方式交付500萬元予張世文。
　　⑸張世文於取得鄭俊明、劉權範所繳回之墊高款項（1,400萬元及500萬元）後，自107年8月間起，分四次，其中2次與沈慶光共同在中工公司13樓董事長兼總經理主任辦公室同樓層之會議室內，另2次因沈慶光不在，而由張世文單獨交付之方式，以500萬、500萬、700萬、200萬元之額度交付與董俊禕，由董俊禕做為先行墊支賄款之抵償或交付賄款使用。
  ㈢被告沈華養上開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解任。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被告沈華養部分：
　  被告沈華養對於原告起訴及刑事判決所認定的事實不爭執。有關於擔任任何上市櫃公司或興櫃公司董事，被告沈華養年邁已無意願，自願不再擔任公司董事，對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認諾。本件僅針對被告沈華養是否在被告中工公司的職務應予解任，為公益訴訟的可能性較低，惟形成訴權不是常態訴訟類型，為程序法上的權利，如司法解釋擴權會影響三權分立，此與實體法之法律漏洞及契約漏洞不同，不應由法官造法。
  ㈡被告中工公司部分：
　  被告中工公司對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認諾。本件雖具公益性質，惟認諾之結果也是在保護投資大眾，與公益無違，至於被告沈華養在起訴前雖已非被告中工公司董事，然實務上認為訴訟繫屬中已非公司董事者，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裁判解任仍有訴之利益。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沈華養於年擔任中工公司董事長期間，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確定，其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此經被告是認在卷，並為認諾之表示。惟查，兩造不爭執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期間為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8日（見商訴本院卷第107-108頁），此並有中工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歷史重大訊息、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查（見商調卷一第273-275、277-279頁、商調卷二第305-337頁），是以本件於111年4月12日起訴時（見商調卷一第7頁），被告沈華養已非被告中工公司之董事，故本件所應審究者乃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訴請解任已卸任董事之被告沈華養，是否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本院是否應依被告之認諾而為判決？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訴請解任已卸任董事之被告沈華養，不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
  ⒈查投保法係於98年5月20日修正公布增訂第10條之1，共計4項，第1項原規定：「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或董事會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14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14條之限制。保護機構之請求，應以書面為之。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嗣於109年5月22日修正第1項，另增訂第2、7、8項等項，並調整原項次，於109年6月10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109年8月1日施行（下稱修正後投保法），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2、7、8項分別規定：「（第1項）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14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14條之限制。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2項）前項第2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2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第7項）第1項第2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第8項）第1項第2款之解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機關函請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辦理解任登記。」；第40條之1另規定：「本法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明定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對於修正前已起訴而尚未終結之訴訟，有溯及既往之效力，亦即109年8月1日尚未終結之訴訟事件，包含嗣後始起訴之訴訟事件，均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原告係於111年4月12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商調卷一第7頁），依前揭說明，本件自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次按，形成之訴，乃基於法律政策之原因，由在法律上具有形成權之人，利用法院之判決，使生法律關係發生變動效果之訴。形成之訴之制度旨在使法律狀態變動之效果，原則上得以在當事人間及對社會一般人產生明確劃一之標準（對世效），以維持社會生活之安定性，故必須原告有法律（實體法或程序法）上所明定之審判上之形成權（如撤銷債務人之詐害行為、撤銷股東會決議、撤銷婚姻等）存在，始得據以提起形成之訴，否則即屬無權利保護之利益，而欠缺訴之利益（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2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
　  ⑴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明文規定保護機構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並指明：解任訴訟係為避免不適任者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其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參照），且亦不論該事由發生當時其身分為董事或監察人，保護機構均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爰於第1項第2款明定訴請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由條文文義觀之，上開條文既使用「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起訴時任期內」等用語，可知保護機構提起解任訴訟之對象，限於起訴時仍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而不及於起訴時已卸任者，蓋因起訴時已卸任者，起訴時即非屬「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亦無「起訴時任期」可言，而與上開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不符，自非解任訴訟所欲規範之對象。
　  ⑵另查，投保法第10條之1係於98年5月20日修正增訂，其立法理由略為：現行公司法第214條股東代表訴訟權及公司法第200條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規定，對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具有一定監督之功能，惟其規定之門檻仍高，且依公司法第200條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須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而依司法實務見解，應以股東會曾提出解任董事提案之事由，而未經股東會決議將其解任為限，是如股東會無解任董事之提案，股東亦無從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不適任之董事；參考日本商法第267條及美國法精神就股東代位訴訟權並無持股比例之限制，我國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持股門檻及程序要件較前揭外國法制規定嚴格；為發揮保護機構之股東代表訴訟功能及適時解任不適任之董事或監察人，以保障投資人權益，爰增訂本條，就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辦理第10條第1項業務，發現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達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之目的、發揮保護機構之職能（98年5月20日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參照）。可知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解任訴訟，係源自公司法第200條，為解決少數股東依該條文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需以股東會未決議解任該董事為要件，實際執行上有其困難之問題，而增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明定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00條所定少數股東起訴門檻之限制。而公司法第200條係規定：「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時，得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股份之股東，於股東會後30日內，訴請法院裁判之。」，顯係以起訴時仍在任之董事為解任對象，如董事早已卸任，股東會當無可能再為決議將其解任。是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制訂沿革以觀，其規範對象亦應與公司法第200條為相同解釋，亦即應限於起訴時仍在任之董事。
　  ⑶再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對照以觀，第1款係規範代表訴訟，並明文規定保護機構得「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亦即明文規定得提起代表訴訟之對象包含「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第2款解任訴訟之對象則為「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而未包含「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參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明揭：保護機構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主要係在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並透過保護機構之訴追，收嚇阻不法之功能，以促進公司治理，有其公益目的，該代表訴訟權本應及於不法行為之人於「行為時」具有董事、監察人身分者，否則董事、監察人只要藉由不再任或辭任等方式，即可輕易規避本款規定之訴追，致本款規定形同具文，與立法意旨嚴重相違；參考日本會社法及美國法就代表訴訟相關規範及實務運作，均得對已卸任董事、監察人起訴，爰於第1款明定保護機構得依規定對已卸任董事、監察人提起代表訴訟。可知立法者於修正上開條文時，係參酌外國立法例及規範目的，而將第1款之代表訴訟起訴對象擴張及於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然並未針對第2款之解任訴訟為相同規定，應係有意加以區別。是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體系觀之，亦應認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甚明。
    ⑷原告固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增訂第7項及其立法理由提及「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等語，進而主張投保法第10條之1解任訴訟，尚肩負使不適任董事在3年內不得擔任所有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董事之公益目的，應將英美先進國家已施行之董事失格制度引為法理，對於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為目的性擴張解釋，而認為本件具備訴之利益等語。惟由上開第7項之修正理由說明董事或監察人「訴訟繫屬中」而非以「訴訟繫屬前」未擔任該職務時，仍具訴之利益（見商調卷一第74頁），適足以證明立法者已將解任訴訟限於起訴時在任之董事、監察人，而未擴及起訴時已卸任者。而依原告提出之外國法規及資料可知，英國董事失格制乃法院得宣告某人於將來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董事或與董事相當職位之資格，美國1933年證券交易法則規定法院具有禁止任何人擔任經理人及董事之職權（見商訴原告卷第182-187頁、256-259頁），其法律規定法院得宣告、禁止於將來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董事，顯與我國以形成訴權規範裁判解任之立法方式迴異，原告主張將之引為法理予以擴張解釋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除扞格窒礙外，在法治國原則及民主原則下，凡涉及人民基本權利義務之事項，尤其是限制人民權利之行使者，均應有法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原告對於卸任董事提起裁判解任訴訟，既限制其工作權，應由立法機關權衡比例原則後，循立法程序以法律定之，尚非司法機關超越立法者之權限從事法之續造，依類推適用或目的性之擴張所得補充。
　㈡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應本於其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雖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所規定，但關於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其存在與否，係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如有欠缺即應駁回原告之訴，不得本於認諾，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已如前述，則原告依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解任起訴前已卸任董事職務之被告沈華養，即無審判上之形成權，而不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雖被告就本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予以認諾，本件仍應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5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商訴字第1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陸怡君律師
被      告  沈華養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被      告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明              
訴訟代理人  嚴心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2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原為朱蕙蘭，於本院審理中先後變更為陳瑞隆、周志明，有
    經濟部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商調卷二第359-36
    8頁、商訴本院卷第89-97頁），並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
    明承受訴訟及提出民事委任書（見商調卷二第355-357頁、
    商訴本院卷第85-87頁），核與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
    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合先敘明。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
    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查
    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
    務，應予解任（見商調卷一第11頁）。嗣於準備程序中具狀
    將原聲明補充為：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
    ，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
    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解任（見商訴原告卷第5-6頁）
    ，經核原告於聲明中加載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係屬補充
    法律上之陳述，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又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59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及提起反訴，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
    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定
    有明文。原告於111年11月1日準備程序終結後，於111年11
    月30日具狀將上開聲明列為先位之訴，並追加備位聲明1：
    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自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
    8日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及追加備位聲明2：確認被告沈
    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期間，有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解任事由存在，並應於判決確定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
    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
    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見商訴本院卷第105-
    109頁、商訴原告卷第24頁）。核原告追加係於準備程序終
    結後為之，與法未合，不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依投保法第7條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被告中工公司為
    經申請核准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股票之上市
    公司，被告沈華養原為中工公司員工，民國104年11月12日
    升為總經理，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8日兼任中工公司
    董事暨董事長，訴外人沈慶光為中工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辦
    公室主任，對於中工公司業務推展或對外決策具實質核決權
    ，相關採購發包事務實質上均需沈慶光之同意方得進行，訴
    外人張世文為中工公司採購發包處經理。訴外人張大偉為國
    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處處長，身負主管國防工程、設施與經
    管不動產之規劃、構建、督導及管理之權責。訴外人孫文郁
    為建築師事務所之負責人。訴外人董俊禕、鄭俊明、劉權範
    ，分別為九億砂石有限公司（下稱九億公司）、弘展基礎工
    程專業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弘展公司）、長蓁工程有限公司
    （下稱長蓁公司）之負責人。被告沈華養於年擔任中工公司
    董事長期間，有下列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
    別背信罪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軍訴字第3號刑
    事判決確定。因被告沈華養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
    第2款之規定，應予裁判解任，令其3年內不得再擔任上市櫃
    、興櫃公司之董監事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
    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㈡本件被告沈華養違反法令行為如下：
　⒈孫文郁接獲張大偉可找營造廠合作投標統包工程，伊可以幫
    忙等語，而暗示索賄之意後，即前往中工公司，拜會沈慶光
    及被告沈華養，隨即表達來意並轉知張大偉之意，表示：其
    曾投標本採購案之專管與監造標，對採購案內容非常熟悉，
    若合作非常有利，然若得標，軍方表示可以幫忙（隱含索賄
    之意），依業界行情即預算總額0.5%-1%計算，賄款應在新
    臺幣（下同）1,500萬元至3,000萬元之間。沈慶光及被告沈
    華養接獲上開訊息後，考量若得標之後如有軍方高層協助，
    工程將得以順利施作、驗收、請款而初步同意，惟表示仍需
    經公司內部評估，如有獲利空間方參與此採購案之投標。孫
    文郁並將沈慶光、被告沈華養願參與投標之意轉達與張大偉
    。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經評估該案結果，縱需支付3,000萬
    元賄款，被告中工公司仍有利潤，基於意圖為張大偉之利益
    ，而為違背職務行為之犯意，由不知情之財務成本人員為投
    標所編列預算中之「準備金」項目下編列共3,238萬952元，
    認為可從中撥付3,000萬元賄款，以此方式自被告中工公司
    支出費用內套出上開欲交付與張大偉之3,000萬賄款，並指
    示公司同仁續承辦製作評選資料、簡報等備標及投標相關事
    宜，嗣本標案於106年5月27召開評選會議，確定由被告中工
    公司得標。
　⒉被告中工公司確定得標本件採購案後，張大偉復指示董俊禕
    透過被告沈華養之秘書邀約被告沈華養、孫文郁，於106年6
    月3日，在臺北市○○區○○路0號之君悅飯店2樓港式餐廳餐敘
    ，於餐敘間，張大偉續以前開公務員關於職務上行為要求賄
    賂之犯意，當場又對被告沈華養稱：因伊還有其他人需要打
    點，需要4,500萬元，另本採購案之拆除及土方清運工程，
    希望被告中工公司交給董俊禕施作，董俊禕就是伊的代表等
    語，以此方式確認董俊禕得以作為被告中工公司執行本案工
    程之下包廠商且透過董俊禕轉收被告中工公司採購經理張世
    文交付之賄賂款項。
　⒊被告沈華養雖對張大偉突然之加價索賄要求錯愕，然考量被
    告中工公司已得標，張大偉作為軍備局工程營產處處長，恐
    被告中工公司於進行上開標案之際，受惡意刁難，而先予以
    初步允諾；被告沈華養隨後向沈慶光報告張大偉突然加價索
    取賄款一事，沈慶光迫於被告中工公司業已得標本件標案，
    只好肯認張大偉加價之賄款金額；被告沈華養進而於106年7
    月7日召開預算審查會議，裁示將本工程「準備金」提高為5
    ,000萬元，並以「準備金」項目因應賄款。
　⒋被告沈華養、沈慶光及張世文均為被告中工公司之經理人，
    明知向公務員行賄之方式為使被告中工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
    （即支出較必須工程支出更高之費用）且行賄公務員之犯行
    遭查獲，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5款及同法第103條
    規定，被告中工公司將受停權之處分，將影響被告中工公司
    營運甚鉅，竟仍決意為實際自被告中工公司套出賄款，被告
    沈華養將本工程「準備金」提高為5,000萬元後，由張世文
    繼續辦理後續之採購分包作業，張世文找張大偉的代表董俊
    禕之九億公司合作，將土方工程及舊屋拆除工程交給董俊禕
    之九億公司承作，並將土方工程虛增1,000萬元工程款，套
    出1,000萬元作為賄款，將拆除工程虛增1,500萬元工程款，
    套出1500萬元作為賄款，另外找鄭俊明合作，將連續壁工程
    交給鄭俊明實際負責之弘展公司承作，將連續壁工程虛增1,
    500萬元工程款，套出1,500萬元作為賄款，另外找劉權範合
    作，將支撐工程交給劉權範所實際負責之長蓁公司承作，並
    將支撐工程虛增500萬元工程款，套出500萬元作為賄款，計
    畫將2,000萬元現金交付董俊禕，由董俊禕合併九億公司所
    額外收取之2,500萬元虛增工程款，轉交與張大偉。張世文
    隨即與董俊禕、鄭俊明、劉權範共同基於業務登載不實、填
    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決意以與下包廠商墊高價格簽
    訂合約，套出虛增之差額款項後，以之做為行賄之用。
　⒌執行相關情形如下：
　　⑴與九億公司董俊禕向被告中工公司虛增拆除工程款1,500萬
      元：
　　　張世文明知九億公司承包本標案之拆除工程僅需1,600萬
      元，由張世文於開標日前即106年9月25日與九億公司董俊
      禕私下協議虛增拆除工程款相關事宜，董俊禕依張世文要
      求於106年9月28日上午至中工公司13樓與沈慶光及張世文
      洽談，經沈慶光、張世文及董俊禕3人協商，拆除工程款
      項由原預算之1,500萬元（未稅）虛增至3,100萬元（含稅
      ），張世文於106年10月6日決標簽辦，虛增之1,500萬元
      款項以「經現場勘查編列預算不足」為由，動用公司準備
      金支應，並上陳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核定後，由渠等於
      簽辦單上簽名，被告中工公司與九億公司於106年10月13
      日以3,099萬9999元簽立不實之拆除工程合約。
　　⑵與九億公司董俊禕向被告中工公司虛增土方工程款1,000萬
      元：
　　　張世文明知土方清運每立方米單價僅為620元，而本標案
      之總清運量約9萬餘立方米，竟與董俊禕虛偽將土方清運
      單價提高至每立方米725元，以此虛增（（725-620)*9000
      0）約1,000萬元之工程款，張世文於106年11月20日決標
      簽辦，土方開挖、餘土運棄及土方回填之工項單價共725
      元及工程總價7,793萬5,022元(含稅），上陳至沈慶光及
      被告沈華養知悉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名，被告中工公
      司與九億公司於106年11月23日簽訂不實之土方清運工程
      合約。
　　⑶與弘展公司鄭俊明虛增連續壁工程款1,500萬元：
      張世文明知鄭俊明承攬本標案之連續壁工程僅需3,000萬
      元，竟由張世文於被告中工公司進行其內部規定之投開標
      作業程序前，私下聯繫鄭俊明，要求其配合於連續壁工程
      款項中虛增1,500萬元，經鄭俊明同意後，為符合被告中
      工公司採購程序規定，張世文協請鄭俊明再詢2名廠商陪
      標，鄭俊明遂找哲在基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哲在公
      司）及泓樺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泓樺公司）2間公司參標
      報價，最後由弘展公司及哲在公司投標及議價◦經被告中
      工公司與弘展公司虛偽議價後，總工程金額扣除5%營業稅
      為4,620萬元（未稅），含虛增工程金額1,500萬元，因該
      筆虛增工程費用會導致弘展公司產生營業所得的相關稅額
      ，依工程慣例，被告中工公司需補貼該筆虛增款項之8%稅
      款即120萬元予弘展公司，故總虛增款項為1,620萬元，總
      工程金額虛增至4,620萬元（未稅），該筆虛增之1,620萬
      元由被告中工公司預先編列之「準備金」補足支付，上陳
      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知悉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名，
      是以被告中工公司與弘展公司以4,851萬（含稅）金額簽
      立不實之連續壁工程合約。弘展公司確定得標承攬連續壁
      工程後，鄭俊明再以2,500萬元之金額轉包予哲在公司施
      作，並於107年8月起依工程進度分次製作不實工程款項之
      發票向被告中工公司估驗計價請款，被告中工公司會計人
      員依渠等請款金額將款項撥付予弘展公司，鄭俊明於收受
      工程款項後，扣除120萬元用以支付虛增之營利事業所得
      的相關稅額，再扣除因施作連續壁失敗而增加之100萬工
      程款後，分4次將1,400萬元以現金方式至中工公司交予張
      世文。
　　⑷與長蓁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劉權範虛增支撐工程款500萬元：
　　　張世文明知劉權範承攬本標案之支撐工程僅需1,460萬元
      ，竟由張世文邀請長蓁公司、洽成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洽
      成公司）及國裕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裕公司）
      參與本標案支撐工程之投標及議價，惟實際上張世文係自
      行決定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之投標金額，並於議價前指示
      不知情之中工公司採發部人員蕭淑清製作洽成公司及國裕
      公司之投標文件資料，再由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派員參與
      開標，完成內部採購程序。張世文與長蓁公司劉權範協議
      簽立2,027萬435元(含稅）之不實合約，惟實際施作工程
      費用為1,460萬元（該工程原本預算1,371萬元（未稅），
      含稅價約為1,440萬元），張世文另於其中虛增500萬元，
      因該筆虛增工程費用將造成長蓁公司須支付營利事業所得
      之相關稅額，是以被告中工公司另支付500萬元之8%即40
      萬元作為長蓁公司稅額補貼，此外，該虛增工程費用540
      萬元再加上營業稅5%即27萬元，總虛增工程費用為567萬
      元（含稅），該筆虛增工程費用亦由被告中工公司本案「
      準備金」所補貼支付，待工程承作後依工程進度陸續支付
      2,027萬元予長蓁公司，長蓁公司劉權範則將567萬元扣除
      8%工程款42萬元作為支付虛增之營利事業所得的相關稅額
      及5%工程款25萬元作為支付營業稅後，以現金方式交付50
      0萬元予張世文。
　　⑸張世文於取得鄭俊明、劉權範所繳回之墊高款項（1,400萬
      元及500萬元）後，自107年8月間起，分四次，其中2次與
      沈慶光共同在中工公司13樓董事長兼總經理主任辦公室同
      樓層之會議室內，另2次因沈慶光不在，而由張世文單獨
      交付之方式，以500萬、500萬、700萬、200萬元之額度交
      付與董俊禕，由董俊禕做為先行墊支賄款之抵償或交付賄
      款使用。
  ㈢被告沈華養上開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
    或興櫃公司經營者，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
    職務，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解任。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被告沈華養部分：
　  被告沈華養對於原告起訴及刑事判決所認定的事實不爭執。
    有關於擔任任何上市櫃公司或興櫃公司董事，被告沈華養年
    邁已無意願，自願不再擔任公司董事，對原告主張之訴訟標
    的為認諾。本件僅針對被告沈華養是否在被告中工公司的職
    務應予解任，為公益訴訟的可能性較低，惟形成訴權不是常
    態訴訟類型，為程序法上的權利，如司法解釋擴權會影響三
    權分立，此與實體法之法律漏洞及契約漏洞不同，不應由法
    官造法。
  ㈡被告中工公司部分：
　  被告中工公司對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認諾。本件雖具公益
    性質，惟認諾之結果也是在保護投資大眾，與公益無違，至
    於被告沈華養在起訴前雖已非被告中工公司董事，然實務上
    認為訴訟繫屬中已非公司董事者，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裁判解任仍有訴之利益。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沈華養於年擔任中工公司董事長期間，有違
    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行為，經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確定，其所為違
    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此
    經被告是認在卷，並為認諾之表示。惟查，兩造不爭執被告
    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期間為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
    6月18日（見商訴本院卷第107-108頁），此並有中工公司變
    更登記事項卡、歷史重大訊息、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查（見
    商調卷一第273-275、277-279頁、商調卷二第305-337頁）
    ，是以本件於111年4月12日起訴時（見商調卷一第7頁），
    被告沈華養已非被告中工公司之董事，故本件所應審究者乃
    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訴請解任已卸
    任董事之被告沈華養，是否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本院
    是否應依被告之認諾而為判決？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訴請解任已卸任
    董事之被告沈華養，不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
  ⒈查投保法係於98年5月20日修正公布增訂第10條之1，共計4項
    ，第1項原規定：「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
    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
    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
    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或董事會自保護機構
    請求之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
    訟，不受公司法第214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14條之限制。保
    護機構之請求，應以書面為之。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
    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
    條之限制。」，嗣於109年5月22日修正第1項，另增訂第2、
    7、8項等項，並調整原項次，於109年6月10日經總統修正公
    布，並於109年8月1日施行（下稱修正後投保法），修正後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2、7、8項分別規定：「（第1項）保
    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
    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
    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
    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
    辦理：一、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
    ，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
    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董事會或公
    司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
    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14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14
    條之限制。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
    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且解任事
    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2項）前項第2款訴請
    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2年間不
    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第7
    項）第1項第2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
    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
    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第8項）第1項第
    2款之解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機關函請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辦理解任登記。」；第40條之1另規定：「本法中華民國109
    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
    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明
    定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對於修正前已起訴而尚未
    終結之訴訟，有溯及既往之效力，亦即109年8月1日尚未終
    結之訴訟事件，包含嗣後始起訴之訴訟事件，均適用修正後
    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原告係於111年4月12日提起本件訴
    訟（見商調卷一第7頁），依前揭說明，本件自應適用修正
    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次按，形成之訴，乃基於法律政
    策之原因，由在法律上具有形成權之人，利用法院之判決，
    使生法律關係發生變動效果之訴。形成之訴之制度旨在使法
    律狀態變動之效果，原則上得以在當事人間及對社會一般人
    產生明確劃一之標準（對世效），以維持社會生活之安定性
    ，故必須原告有法律（實體法或程序法）上所明定之審判上
    之形成權（如撤銷債務人之詐害行為、撤銷股東會決議、撤
    銷婚姻等）存在，始得據以提起形成之訴，否則即屬無權利
    保護之利益，而欠缺訴之利益（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
    72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不
    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
　  ⑴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明文規定保護機構發現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
      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
      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
      章程之重大事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
      察人」，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
      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並指明：解任訴訟係為
      避免不適任者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
      其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參照），且亦不
      論該事由發生當時其身分為董事或監察人，保護機構均得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爰於第1項第2款明定訴請解任事由不
      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由條文文義觀之，上開條文
      既使用「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起訴時任期內」等用
      語，可知保護機構提起解任訴訟之對象，限於起訴時仍擔
      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而不及於起訴時已卸任者，蓋因
      起訴時已卸任者，起訴時即非屬「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亦無「起訴時任期」可言，而與上開修正後投保法第10
      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不符，自非解任訴訟所欲規範
      之對象。
　  ⑵另查，投保法第10條之1係於98年5月20日修正增訂，其立
      法理由略為：現行公司法第214條股東代表訴訟權及公司
      法第200條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規定，對公司董事或
      監察人具有一定監督之功能，惟其規定之門檻仍高，且依
      公司法第200條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須股東會未為決
      議將其解任，而依司法實務見解，應以股東會曾提出解任
      董事提案之事由，而未經股東會決議將其解任為限，是如
      股東會無解任董事之提案，股東亦無從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不適任之董事；參考日本商法第267條及美國法精神就股
      東代位訴訟權並無持股比例之限制，我國股東訴請法院裁
      判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持股門檻及程序要件較前揭外國法
      制規定嚴格；為發揮保護機構之股東代表訴訟功能及適時
      解任不適任之董事或監察人，以保障投資人權益，爰增訂
      本條，就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辦理第10條第1項業務，
      發現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訴請法
      院裁判解任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
      ，以達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之目的、發揮保護機構之職能
      （98年5月20日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參照）。可知投
      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解任訴訟，係源自公司法第2
      00條，為解決少數股東依該條文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
      需以股東會未決議解任該董事為要件，實際執行上有其困
      難之問題，而增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明
      定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00條所定少
      數股東起訴門檻之限制。而公司法第200條係規定：「董
      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
      重大事項，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時，得由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股份之股東，於股東會後30日內，
      訴請法院裁判之。」，顯係以起訴時仍在任之董事為解任
      對象，如董事早已卸任，股東會當無可能再為決議將其解
      任。是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制訂沿革以觀，
      其規範對象亦應與公司法第200條為相同解釋，亦即應限
      於起訴時仍在任之董事。
　  ⑶再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對照以觀
      ，第1款係規範代表訴訟，並明文規定保護機構得「以書
      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
      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
      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亦即明文規定得提起代表
      訴訟之對象包含「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已卸任之董
      事或監察人」；第2款解任訴訟之對象則為「公司之董事
      或監察人」，而未包含「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參以
      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明揭：保護機構之代表
      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主要係在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
      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並透過保護機構之訴追，收嚇阻不法
      之功能，以促進公司治理，有其公益目的，該代表訴訟權
      本應及於不法行為之人於「行為時」具有董事、監察人身
      分者，否則董事、監察人只要藉由不再任或辭任等方式，
      即可輕易規避本款規定之訴追，致本款規定形同具文，與
      立法意旨嚴重相違；參考日本會社法及美國法就代表訴訟
      相關規範及實務運作，均得對已卸任董事、監察人起訴，
      爰於第1款明定保護機構得依規定對已卸任董事、監察人
      提起代表訴訟。可知立法者於修正上開條文時，係參酌外
      國立法例及規範目的，而將第1款之代表訴訟起訴對象擴
      張及於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然並未針對第2款
      之解任訴訟為相同規定，應係有意加以區別。是由修正後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體系觀之，亦應認
      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
      ，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甚明。
    ⑷原告固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增訂第7項及其立法理由
      提及「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
      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
      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等語，進而主張投保法第10
      條之1解任訴訟，尚肩負使不適任董事在3年內不得擔任所
      有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董事之公益目的，應將英美先進國家
      已施行之董事失格制度引為法理，對於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為目的性擴張解釋，而認為本件具備訴之利益
      等語。惟由上開第7項之修正理由說明董事或監察人「訴
      訟繫屬中」而非以「訴訟繫屬前」未擔任該職務時，仍具
      訴之利益（見商調卷一第74頁），適足以證明立法者已將
      解任訴訟限於起訴時在任之董事、監察人，而未擴及起訴
      時已卸任者。而依原告提出之外國法規及資料可知，英國
      董事失格制乃法院得宣告某人於將來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
      董事或與董事相當職位之資格，美國1933年證券交易法則
      規定法院具有禁止任何人擔任經理人及董事之職權（見商
      訴原告卷第182-187頁、256-259頁），其法律規定法院得
      宣告、禁止於將來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董事，顯與我國以
      形成訴權規範裁判解任之立法方式迴異，原告主張將之引
      為法理予以擴張解釋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除扞格窒礙外，在法治國原則及民主原則下，凡涉及人民
      基本權利義務之事項，尤其是限制人民權利之行使者，均
      應有法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原告對於卸任董事
      提起裁判解任訴訟，既限制其工作權，應由立法機關權衡
      比例原則後，循立法程序以法律定之，尚非司法機關超越
      立法者之權限從事法之續造，依類推適用或目的性之擴張
      所得補充。
　㈡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應本於其認諾
    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雖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所規定，
    但關於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其存在與否，係法院應依職權
    調查之事項，如有欠缺即應駁回原告之訴，不得本於認諾，
    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
    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已如前
    述，則原告依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訴
    請解任起訴前已卸任董事職務之被告沈華養，即無審判上之
    形成權，而不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雖被告就本件訴訟
    標的之法律關係予以認諾，本件仍應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5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商訴字第1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陸怡君律師
被      告  沈華養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被      告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明              
訴訟代理人  嚴心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朱蕙蘭，於本院審理中先後變更為陳瑞隆、周志明，有經濟部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商調卷二第359-368頁、商訴本院卷第89-97頁），並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及提出民事委任書（見商調卷二第355-357頁、商訴本院卷第85-87頁），核與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見商調卷一第11頁）。嗣於準備程序中具狀將原聲明補充為：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解任（見商訴原告卷第5-6頁），經核原告於聲明中加載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係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又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59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及提起反訴，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定有明文。原告於111年11月1日準備程序終結後，於111年11月30日具狀將上開聲明列為先位之訴，並追加備位聲明1：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自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8日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及追加備位聲明2：確認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期間，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解任事由存在，並應於判決確定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見商訴本院卷第105-109頁、商訴原告卷第24頁）。核原告追加係於準備程序終結後為之，與法未合，不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依投保法第7條規定設立之保護機構，被告中工公司為經申請核准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股票之上市公司，被告沈華養原為中工公司員工，民國104年11月12日升為總經理，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8日兼任中工公司董事暨董事長，訴外人沈慶光為中工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辦公室主任，對於中工公司業務推展或對外決策具實質核決權，相關採購發包事務實質上均需沈慶光之同意方得進行，訴外人張世文為中工公司採購發包處經理。訴外人張大偉為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處處長，身負主管國防工程、設施與經管不動產之規劃、構建、督導及管理之權責。訴外人孫文郁為建築師事務所之負責人。訴外人董俊禕、鄭俊明、劉權範，分別為九億砂石有限公司（下稱九億公司）、弘展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弘展公司）、長蓁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蓁公司）之負責人。被告沈華養於年擔任中工公司董事長期間，有下列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確定。因被告沈華養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裁判解任，令其3年內不得再擔任上市櫃、興櫃公司之董監事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㈡本件被告沈華養違反法令行為如下：
　⒈孫文郁接獲張大偉可找營造廠合作投標統包工程，伊可以幫忙等語，而暗示索賄之意後，即前往中工公司，拜會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隨即表達來意並轉知張大偉之意，表示：其曾投標本採購案之專管與監造標，對採購案內容非常熟悉，若合作非常有利，然若得標，軍方表示可以幫忙（隱含索賄之意），依業界行情即預算總額0.5%-1%計算，賄款應在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至3,000萬元之間。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接獲上開訊息後，考量若得標之後如有軍方高層協助，工程將得以順利施作、驗收、請款而初步同意，惟表示仍需經公司內部評估，如有獲利空間方參與此採購案之投標。孫文郁並將沈慶光、被告沈華養願參與投標之意轉達與張大偉。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經評估該案結果，縱需支付3,000萬元賄款，被告中工公司仍有利潤，基於意圖為張大偉之利益，而為違背職務行為之犯意，由不知情之財務成本人員為投標所編列預算中之「準備金」項目下編列共3,238萬952元，認為可從中撥付3,000萬元賄款，以此方式自被告中工公司支出費用內套出上開欲交付與張大偉之3,000萬賄款，並指示公司同仁續承辦製作評選資料、簡報等備標及投標相關事宜，嗣本標案於106年5月27召開評選會議，確定由被告中工公司得標。
　⒉被告中工公司確定得標本件採購案後，張大偉復指示董俊禕透過被告沈華養之秘書邀約被告沈華養、孫文郁，於106年6月3日，在臺北市○○區○○路0號之君悅飯店2樓港式餐廳餐敘，於餐敘間，張大偉續以前開公務員關於職務上行為要求賄賂之犯意，當場又對被告沈華養稱：因伊還有其他人需要打點，需要4,500萬元，另本採購案之拆除及土方清運工程，希望被告中工公司交給董俊禕施作，董俊禕就是伊的代表等語，以此方式確認董俊禕得以作為被告中工公司執行本案工程之下包廠商且透過董俊禕轉收被告中工公司採購經理張世文交付之賄賂款項。
　⒊被告沈華養雖對張大偉突然之加價索賄要求錯愕，然考量被告中工公司已得標，張大偉作為軍備局工程營產處處長，恐被告中工公司於進行上開標案之際，受惡意刁難，而先予以初步允諾；被告沈華養隨後向沈慶光報告張大偉突然加價索取賄款一事，沈慶光迫於被告中工公司業已得標本件標案，只好肯認張大偉加價之賄款金額；被告沈華養進而於106年7月7日召開預算審查會議，裁示將本工程「準備金」提高為5,000萬元，並以「準備金」項目因應賄款。
　⒋被告沈華養、沈慶光及張世文均為被告中工公司之經理人，明知向公務員行賄之方式為使被告中工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即支出較必須工程支出更高之費用）且行賄公務員之犯行遭查獲，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5款及同法第103條規定，被告中工公司將受停權之處分，將影響被告中工公司營運甚鉅，竟仍決意為實際自被告中工公司套出賄款，被告沈華養將本工程「準備金」提高為5,000萬元後，由張世文繼續辦理後續之採購分包作業，張世文找張大偉的代表董俊禕之九億公司合作，將土方工程及舊屋拆除工程交給董俊禕之九億公司承作，並將土方工程虛增1,000萬元工程款，套出1,000萬元作為賄款，將拆除工程虛增1,500萬元工程款，套出1500萬元作為賄款，另外找鄭俊明合作，將連續壁工程交給鄭俊明實際負責之弘展公司承作，將連續壁工程虛增1,500萬元工程款，套出1,500萬元作為賄款，另外找劉權範合作，將支撐工程交給劉權範所實際負責之長蓁公司承作，並將支撐工程虛增500萬元工程款，套出500萬元作為賄款，計畫將2,000萬元現金交付董俊禕，由董俊禕合併九億公司所額外收取之2,500萬元虛增工程款，轉交與張大偉。張世文隨即與董俊禕、鄭俊明、劉權範共同基於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決意以與下包廠商墊高價格簽訂合約，套出虛增之差額款項後，以之做為行賄之用。
　⒌執行相關情形如下：
　　⑴與九億公司董俊禕向被告中工公司虛增拆除工程款1,500萬元：
　　　張世文明知九億公司承包本標案之拆除工程僅需1,600萬元，由張世文於開標日前即106年9月25日與九億公司董俊禕私下協議虛增拆除工程款相關事宜，董俊禕依張世文要求於106年9月28日上午至中工公司13樓與沈慶光及張世文洽談，經沈慶光、張世文及董俊禕3人協商，拆除工程款項由原預算之1,500萬元（未稅）虛增至3,100萬元（含稅），張世文於106年10月6日決標簽辦，虛增之1,500萬元款項以「經現場勘查編列預算不足」為由，動用公司準備金支應，並上陳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核定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名，被告中工公司與九億公司於106年10月13日以3,099萬9999元簽立不實之拆除工程合約。
　　⑵與九億公司董俊禕向被告中工公司虛增土方工程款1,000萬元：
　　　張世文明知土方清運每立方米單價僅為620元，而本標案之總清運量約9萬餘立方米，竟與董俊禕虛偽將土方清運單價提高至每立方米725元，以此虛增（（725-620)*90000）約1,000萬元之工程款，張世文於106年11月20日決標簽辦，土方開挖、餘土運棄及土方回填之工項單價共725元及工程總價7,793萬5,022元(含稅），上陳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知悉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名，被告中工公司與九億公司於106年11月23日簽訂不實之土方清運工程合約。
　　⑶與弘展公司鄭俊明虛增連續壁工程款1,500萬元：
      張世文明知鄭俊明承攬本標案之連續壁工程僅需3,000萬元，竟由張世文於被告中工公司進行其內部規定之投開標作業程序前，私下聯繫鄭俊明，要求其配合於連續壁工程款項中虛增1,500萬元，經鄭俊明同意後，為符合被告中工公司採購程序規定，張世文協請鄭俊明再詢2名廠商陪標，鄭俊明遂找哲在基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哲在公司）及泓樺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泓樺公司）2間公司參標報價，最後由弘展公司及哲在公司投標及議價◦經被告中工公司與弘展公司虛偽議價後，總工程金額扣除5%營業稅為4,620萬元（未稅），含虛增工程金額1,500萬元，因該筆虛增工程費用會導致弘展公司產生營業所得的相關稅額，依工程慣例，被告中工公司需補貼該筆虛增款項之8%稅款即120萬元予弘展公司，故總虛增款項為1,620萬元，總工程金額虛增至4,620萬元（未稅），該筆虛增之1,620萬元由被告中工公司預先編列之「準備金」補足支付，上陳至沈慶光及被告沈華養知悉後，由渠等於簽辦單上簽名，是以被告中工公司與弘展公司以4,851萬（含稅）金額簽立不實之連續壁工程合約。弘展公司確定得標承攬連續壁工程後，鄭俊明再以2,500萬元之金額轉包予哲在公司施作，並於107年8月起依工程進度分次製作不實工程款項之發票向被告中工公司估驗計價請款，被告中工公司會計人員依渠等請款金額將款項撥付予弘展公司，鄭俊明於收受工程款項後，扣除120萬元用以支付虛增之營利事業所得的相關稅額，再扣除因施作連續壁失敗而增加之100萬工程款後，分4次將1,400萬元以現金方式至中工公司交予張世文。
　　⑷與長蓁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劉權範虛增支撐工程款500萬元：
　　　張世文明知劉權範承攬本標案之支撐工程僅需1,460萬元，竟由張世文邀請長蓁公司、洽成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洽成公司）及國裕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裕公司）參與本標案支撐工程之投標及議價，惟實際上張世文係自行決定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之投標金額，並於議價前指示不知情之中工公司採發部人員蕭淑清製作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之投標文件資料，再由洽成公司及國裕公司派員參與開標，完成內部採購程序。張世文與長蓁公司劉權範協議簽立2,027萬435元(含稅）之不實合約，惟實際施作工程費用為1,460萬元（該工程原本預算1,371萬元（未稅），含稅價約為1,440萬元），張世文另於其中虛增500萬元，因該筆虛增工程費用將造成長蓁公司須支付營利事業所得之相關稅額，是以被告中工公司另支付500萬元之8%即40萬元作為長蓁公司稅額補貼，此外，該虛增工程費用540萬元再加上營業稅5%即27萬元，總虛增工程費用為567萬元（含稅），該筆虛增工程費用亦由被告中工公司本案「準備金」所補貼支付，待工程承作後依工程進度陸續支付2,027萬元予長蓁公司，長蓁公司劉權範則將567萬元扣除8%工程款42萬元作為支付虛增之營利事業所得的相關稅額及5%工程款25萬元作為支付營業稅後，以現金方式交付500萬元予張世文。
　　⑸張世文於取得鄭俊明、劉權範所繳回之墊高款項（1,400萬元及500萬元）後，自107年8月間起，分四次，其中2次與沈慶光共同在中工公司13樓董事長兼總經理主任辦公室同樓層之會議室內，另2次因沈慶光不在，而由張世文單獨交付之方式，以500萬、500萬、700萬、200萬元之額度交付與董俊禕，由董俊禕做為先行墊支賄款之抵償或交付賄款使用。
  ㈢被告沈華養上開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之職務，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解任。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被告沈華養部分：
　  被告沈華養對於原告起訴及刑事判決所認定的事實不爭執。有關於擔任任何上市櫃公司或興櫃公司董事，被告沈華養年邁已無意願，自願不再擔任公司董事，對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認諾。本件僅針對被告沈華養是否在被告中工公司的職務應予解任，為公益訴訟的可能性較低，惟形成訴權不是常態訴訟類型，為程序法上的權利，如司法解釋擴權會影響三權分立，此與實體法之法律漏洞及契約漏洞不同，不應由法官造法。
  ㈡被告中工公司部分：
　  被告中工公司對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認諾。本件雖具公益性質，惟認諾之結果也是在保護投資大眾，與公益無違，至於被告沈華養在起訴前雖已非被告中工公司董事，然實務上認為訴訟繫屬中已非公司董事者，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裁判解任仍有訴之利益。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沈華養於年擔任中工公司董事長期間，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確定，其所為違反法令，不適合繼續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經營者，此經被告是認在卷，並為認諾之表示。惟查，兩造不爭執被告沈華養擔任被告中工公司董事期間為106年11月28日至109年6月18日（見商訴本院卷第107-108頁），此並有中工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歷史重大訊息、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查（見商調卷一第273-275、277-279頁、商調卷二第305-337頁），是以本件於111年4月12日起訴時（見商調卷一第7頁），被告沈華養已非被告中工公司之董事，故本件所應審究者乃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訴請解任已卸任董事之被告沈華養，是否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本院是否應依被告之認諾而為判決？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訴請解任已卸任董事之被告沈華養，不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
  ⒈查投保法係於98年5月20日修正公布增訂第10條之1，共計4項，第1項原規定：「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或董事會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14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14條之限制。保護機構之請求，應以書面為之。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嗣於109年5月22日修正第1項，另增訂第2、7、8項等項，並調整原項次，於109年6月10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109年8月1日施行（下稱修正後投保法），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2、7、8項分別規定：「（第1項）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14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14條之限制。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2項）前項第2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2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第7項）第1項第2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第8項）第1項第2款之解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機關函請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辦理解任登記。」；第40條之1另規定：「本法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明定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對於修正前已起訴而尚未終結之訴訟，有溯及既往之效力，亦即109年8月1日尚未終結之訴訟事件，包含嗣後始起訴之訴訟事件，均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原告係於111年4月12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商調卷一第7頁），依前揭說明，本件自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次按，形成之訴，乃基於法律政策之原因，由在法律上具有形成權之人，利用法院之判決，使生法律關係發生變動效果之訴。形成之訴之制度旨在使法律狀態變動之效果，原則上得以在當事人間及對社會一般人產生明確劃一之標準（對世效），以維持社會生活之安定性，故必須原告有法律（實體法或程序法）上所明定之審判上之形成權（如撤銷債務人之詐害行為、撤銷股東會決議、撤銷婚姻等）存在，始得據以提起形成之訴，否則即屬無權利保護之利益，而欠缺訴之利益（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2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
　  ⑴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明文規定保護機構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並指明：解任訴訟係為避免不適任者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其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參照），且亦不論該事由發生當時其身分為董事或監察人，保護機構均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爰於第1項第2款明定訴請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由條文文義觀之，上開條文既使用「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起訴時任期內」等用語，可知保護機構提起解任訴訟之對象，限於起訴時仍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而不及於起訴時已卸任者，蓋因起訴時已卸任者，起訴時即非屬「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亦無「起訴時任期」可言，而與上開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不符，自非解任訴訟所欲規範之對象。
　  ⑵另查，投保法第10條之1係於98年5月20日修正增訂，其立法理由略為：現行公司法第214條股東代表訴訟權及公司法第200條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規定，對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具有一定監督之功能，惟其規定之門檻仍高，且依公司法第200條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須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而依司法實務見解，應以股東會曾提出解任董事提案之事由，而未經股東會決議將其解任為限，是如股東會無解任董事之提案，股東亦無從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不適任之董事；參考日本商法第267條及美國法精神就股東代位訴訟權並無持股比例之限制，我國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持股門檻及程序要件較前揭外國法制規定嚴格；為發揮保護機構之股東代表訴訟功能及適時解任不適任之董事或監察人，以保障投資人權益，爰增訂本條，就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辦理第10條第1項業務，發現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達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之目的、發揮保護機構之職能（98年5月20日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參照）。可知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解任訴訟，係源自公司法第200條，為解決少數股東依該條文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需以股東會未決議解任該董事為要件，實際執行上有其困難之問題，而增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明定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00條所定少數股東起訴門檻之限制。而公司法第200條係規定：「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時，得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股份之股東，於股東會後30日內，訴請法院裁判之。」，顯係以起訴時仍在任之董事為解任對象，如董事早已卸任，股東會當無可能再為決議將其解任。是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制訂沿革以觀，其規範對象亦應與公司法第200條為相同解釋，亦即應限於起訴時仍在任之董事。
　  ⑶再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對照以觀，第1款係規範代表訴訟，並明文規定保護機構得「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亦即明文規定得提起代表訴訟之對象包含「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第2款解任訴訟之對象則為「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而未包含「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參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理由明揭：保護機構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主要係在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並透過保護機構之訴追，收嚇阻不法之功能，以促進公司治理，有其公益目的，該代表訴訟權本應及於不法行為之人於「行為時」具有董事、監察人身分者，否則董事、監察人只要藉由不再任或辭任等方式，即可輕易規避本款規定之訴追，致本款規定形同具文，與立法意旨嚴重相違；參考日本會社法及美國法就代表訴訟相關規範及實務運作，均得對已卸任董事、監察人起訴，爰於第1款明定保護機構得依規定對已卸任董事、監察人提起代表訴訟。可知立法者於修正上開條文時，係參酌外國立法例及規範目的，而將第1款之代表訴訟起訴對象擴張及於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然並未針對第2款之解任訴訟為相同規定，應係有意加以區別。是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之體系觀之，亦應認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甚明。
    ⑷原告固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增訂第7項及其立法理由提及「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等語，進而主張投保法第10條之1解任訴訟，尚肩負使不適任董事在3年內不得擔任所有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董事之公益目的，應將英美先進國家已施行之董事失格制度引為法理，對於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為目的性擴張解釋，而認為本件具備訴之利益等語。惟由上開第7項之修正理由說明董事或監察人「訴訟繫屬中」而非以「訴訟繫屬前」未擔任該職務時，仍具訴之利益（見商調卷一第74頁），適足以證明立法者已將解任訴訟限於起訴時在任之董事、監察人，而未擴及起訴時已卸任者。而依原告提出之外國法規及資料可知，英國董事失格制乃法院得宣告某人於將來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董事或與董事相當職位之資格，美國1933年證券交易法則規定法院具有禁止任何人擔任經理人及董事之職權（見商訴原告卷第182-187頁、256-259頁），其法律規定法院得宣告、禁止於將來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董事，顯與我國以形成訴權規範裁判解任之立法方式迴異，原告主張將之引為法理予以擴張解釋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除扞格窒礙外，在法治國原則及民主原則下，凡涉及人民基本權利義務之事項，尤其是限制人民權利之行使者，均應有法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原告對於卸任董事提起裁判解任訴訟，既限制其工作權，應由立法機關權衡比例原則後，循立法程序以法律定之，尚非司法機關超越立法者之權限從事法之續造，依類推適用或目的性之擴張所得補充。
　㈡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應本於其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雖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所規定，但關於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其存在與否，係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如有欠缺即應駁回原告之訴，不得本於認諾，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不包含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已如前述，則原告依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解任起訴前已卸任董事職務之被告沈華養，即無審判上之形成權，而不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雖被告就本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予以認諾，本件仍應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5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